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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環昃臣道 8 號 

立法會大樓 

環境事務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余麗琼女士) 

二零零九年五月十一日 

余女士： 

回應賀達理教授於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二日 
向立法會改善空氣質素委員會 

提交之文件「空氣污染與公眾健康」(Air Pollution and Public Health) 
 

上述文件分析了環保署的空氣質素監測數據，並對本港過往及未來空

氣污染水平的趨勢作出評估。我們留意到文中有部份分析的數據與環保署的

實際監測數據並不相符。由於文件採用的數據與實際監測數據有所不同，令

文中得出了一些不正確的空氣質素趨勢結論。我們希望向各委員提供相關的

空氣質素數據以及我們對空氣質素趨勢的評估，有關資料現列於附件。  

環境保護署署長 

 
 

            ( 何德賢  代行)

CB(1) 1562/0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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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回應賀達理教授於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二日 

向立法會改善空氣質素小組委員會 
提交之文件「空氣污染與公眾健康」(Air Pollution and Public Health) 

 
主旨 

 
 上述於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二日向立法會改善空氣質素小組委員會的

文件「空氣污染與公眾健康」 (文件)，其中有部份段落，是根據本署空氣

監測網絡的數據來評論本港的空氣質素趨勢。但文件中有以下對路邊可吸

入懸浮粒子濃度趨勢的論述，與本署實際的監測數據並不相符。 

(甲) 文件第 9.1 節內提及，由 1999 年至 2008 年間，氣溫較冷的季節 (冷

季節) 時段裏的路邊可吸入懸浮粒子(RSP)水平上升了 84.5% 。環

保署空氣質素監測數據卻顯示，這期間的冷季節中的路邊可吸入懸

浮粒子水平應是下降了 16%。 

(乙) 文件同一節指出，由 2003 年至 2008 年間，路邊可吸入懸浮粒子水

平上升了 33% 。環保署實際的空氣質素監測數據卻顯示，路邊可

吸入懸浮粒子水平在這期間應是下降了 10%。 

由於文件採用的數據與實際監測數據不同，令文中得出一些不正確的結

論。本文旨在提供相關的空氣質素監測數據及本署對空氣質素趨勢的評估。  

2. 路邊可吸入懸浮粒子水平 

2.1  文件第 9.1 節正確地指出，過去 10 年間路邊的可吸入懸浮粒子水平

有明顯的下降趨勢。 然而，該節的第 2 段卻說「1997 年至 2008 年的冷季

節期間 (據文件中段落 2.5 的定義，冷季節的時段是由 10 月至 3 月)，路邊

可吸入懸浮粒子濃度上升了 84.5%…… (圖 10)。」 此說法理應是建基於本

署的空氣質素監測數據，但事實上卻與本署的監測數據並不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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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署根據文件所述時段的冷季節錄得的空氣質素監測數據，繪製了

下列圖甲。圖甲顯示，1999 年至 2008 年間，冷季節裏的路邊可吸入懸浮粒

子水平是下降了 16%，而並非如文件所述的上升了 84.5%。此外，我們也

繪製了圖乙，以顯示暖季節的可吸入懸浮粒子濃度趨勢。圖乙顯示，暖季

節的可吸入懸浮粒子濃度也呈現下降趨勢，而且更為明顯。暖季節有較大

的下降幅度，主要是由於香港在冬季時，較受區域背景的懸浮粒子影響，

因而抵銷了部份本地車輛的減排成效；而在暖季節時，區域背景污染較低，

因此，本地車輛減排措施對可吸入懸浮粒子的成效，能較明顯反映出來。 

環境保護署繪製之 圖甲 及 圖乙 

 
  
賀達理教授文件中之 圖 10 

Figure 10 shows that roadside 
RSP at 2000 is substantially 

lower than general RSP, which 
is unlikely true

Figure 10 shows that roadside 
RSP at 2000 is substantially 

lower than general RSP, which 
is unlikely true

 

圖 10 顯示於 2000 年路邊監測站

所錄得的可吸入懸浮粒子(RSP)比
一般監測站為低，並不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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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們留意到，文件中的圖 10 有難以理解的異常現象。圖 10 顯示，

在 2000 及 2001 年間，路邊監測站可吸入懸浮粒子的水平明顯地低於同期

的一般監測站的水平。這與圖甲顯示的空氣質素數據不符。同時，也和我

們一貫的觀察相反：路邊監測站因為靠近汽車，而汽車是可吸入懸浮粒子

的主要來源，因此路邊監測站的粒子水平理應高於一般監測站的水平。因

此，文件中的圖 10 所採用的數據是不合理的。 

2.4   文件中同一節提出「2003 年至 2008 年間，路邊可吸入懸浮粒子

的季度平均數驟升，幅度達(33%) …(圖 11)。」 這與本署的監測數據亦不

相符。下列圖丙顯示 2003 年至 2008 年間，本署監測數據實際是呈現下降

趨勢的。此外，文件中圖 11 又出現異常現象 : 圖 11 顯示 2003 年至 2005

年間，部分一般監測站的數據比路邊監測站的數據為高。有關數據並不合

理。 

 賀達理教授文件之 圖 11 

 
 
環境保護署繪製之 圖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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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氣質素趨勢 

3.1  賀達理教授的文件(例如第 9.1 節第 1 段，第 9.2 節第 3 段) 利用過

去的空氣質素數據推算未來的空氣質素。這推算方法只假定了時間是唯一

影響將來空氣質素的因素； 而並未有考慮其他相關的因素，例如將來排放

量的改變和將來採用的減排措施等。如要較合理地評估將來空氣質素的狀

況，我們應採用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研究的顧問公司的做法，考慮所有相關

的因素，並採用空氣質素模型去模擬將來的情況。 

3.2  至於要評估過去空氣質素趨勢，專業人士最普遍採用的方法是觀察

空氣污染物年均值的長期變化。附表 1 列出本港路邊及一般監測站自 1999

至 2008 的 10 年間所錄得的污染物年均值。 

3.3  我們選擇以 1999 年作為空氣質素趨勢分析的起始年，是基於以下

原因。首先，政府自 1999 年後實施了一系列減少汽車排放的措施，如石油

氣的士計劃、引進超低硫柴油、為舊柴油車輛加裝粒子消減裝置、對黑烟

車輛加強管制及提高罰則、實施歐盟 III 期標準等等。與 1999 年相比，上

述措施已將汽車排放的可吸入粒子(RSP)、氮氧化物(NOx)、二氧化硫(SO2)

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分別減少了 24%至 81%。由於 1999 年是實施這

一系列重大措施的前一年，因此，以 1999 年作為基準年，以評估以上各項

措施及其後的增強措施帶來的累計成效是適當和合理的。再者，中環路邊

監測站是在 1998 年底才開始使用，1999 年是該站能提供整年數據的第一

年。此外，有數個一般監測站在 1999 年才建成，當中包括主要為監測區域

污染的東涌監測站。1999 年是所有 11 個一般監測站全面操作的第一年。 

3.4  政府多年來推行了一系列削減各本地排放源的措施。例如，自 1990

年至 2008 年間，我們逐步將工業柴油含硫量，由約 2.5%降至 0.005%(即超

低硫柴油)；而本港車用柴油含硫量，更降至 0.001%。我們對發電廠實施嚴

格的發牌條件，要求發電廠採用最好的切實可行方法，將排放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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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年後新建的發電機組，必須使用氣體燃料；同時，自 2005 年起對發電

廠實施排放上限。我們也訂立了規例削減各類消費品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的排放。從 1990 至 2007 年間，本港的二氧化硫、氮氧化物、可吸入懸浮

粒子以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已減少 35% 至 55%。 

一般(大氣)空氣質素趨勢 

3.5  附表 1 顯示，由於受到區域性空氣污染影響，一般空氣中的可吸

入縣浮粒子、臭氧及二氧化硫自 1999 年後普遍呈現上升趨勢。但由於廣東

省政府近年採取了多項污染管制措施，如規定發電廠安裝脫硫設施、引進

較清潔汽車燃料及排放標準等，本港污染物濃度在最近 5 年已轉為平穩或

有所下降。 

路邊空氣質素趨勢 

3.6  附表 1 顯示路邊各主要空氣污染物有明顯的下降。由於 1999 年後

實施多項汽車排放管制措施，自 1999 至 2008 年期間，路邊的可吸入縣浮

粒子、氮氧化物及二氧化硫濃度，分別減少了 22%、12%及 19%。 

4. 其他反映路邊空氣質素改善的數據 

路邊二氧化硫水平的下降 

4.1  10 年前，路邊二氧化硫水平明顯高於一般站的水平。自 2000/2001

年間引入超低硫柴油1後，車用柴油含硫量減少了 86%，路邊二氧化硫濃度

亦下降至貼近一般大氣的水平﹝見圖丁﹞。其後路邊二氧化硫的濃度主要

受一般大氣中之二氧化硫水平影響。雖然二氧化硫水平在 2003 年後因區域

空氣質素轉差與及本地電廠較多使用煤發電而引致上升，路邊的二氧化硫

水平仍比 1999 年引入管制措施前減少了約 20%。 

                                                 
1超低硫柴油含硫量不超過 0.005 %，約工業柴油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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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邊 PM2.5 (小於 2.5 微米的粒子) 濃度的下降 

4.2  路邊的 PM2.5 的主要排放源為汽車。環境保護署自 1999 至 2008 年

間，於 3 個一般監測站和中環路邊監測站量度 PM2.5 的水平。 圖戊顯示路

邊 PM2.5 濃度已有所下降，現時的水平已貼近一般監測站的水平，顯示汽

車的粒子排放已大幅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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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邊碳粒子水平的下降 

4.3  路邊空氣中的碳粒子﹝元素碳和有機碳﹞主要來自車輛排放。環境

保護署於 2001 及 2005 年，在數個監測站進行了兩次為期十二個月的 PM2.5 

成分分析研究，當中包括旺角路邊監測站。這兩次量度的結果顯示路邊碳

粒子濃度在這 4 年間下降了 30%。 

 
 
 

 

環境保護署 

2009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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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1999 至 2008 主要污染物之年均值 (微克/立方米)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可吸入 一般站 52 48 51 46 54 60 55 54 55 51

懸浮粒子 路邊站 91 84 84 74 79 83 78 79 77 71
氮氧 一般站 114 113 112 101 102 106 103 102 99 99
化物 路邊站 452 415 404 380 347 342 375 364 342 349
二氧 一般站 57 52 55 50 53 58 52 52 53 53
化氮 路邊站 99 96 100 92 94 99 97 96 95 99
二氧 一般站 18 16 16 17 17 25 22 22 21 20
化硫 路邊站 27 28 19 18 16 22 21 19 21 22

臭氧 一般站 34 32 36 36 40 43 35 36 37 39
 

 
 


